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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陳怡靜
電話：03-3322101#7511、7512
電子信箱：1001633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200722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07222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「113年雙語數位學伴計畫」國民中小學實施

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7月25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2270280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摘錄如下：

(一)為提供全國國民中小學雙語學習環境及增加學生本土語

及英語之學習興趣及機會，提供1對多線上即時學習，並

搭配數位工具與資源，為學童打造更多元的數位學習與

雙語環境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本計畫以本市所屬國民中小學在學學童(3至9

年級)為主，含私立學校(若申請件數超過預算容納範

圍，則以111學年度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及全校弱勢學童

比例較高者為優先)。

(三)學習時段：以學童放學後的時間進行1對多線上即時學

習。每學期至少10週課程，每週2次，每次90分鐘，每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2000476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7/31 10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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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課不可超過90分鐘(含中間休息)，最遲應於晚上8時30

分結束，共計2個學期。每學期配對完成開課後，每次上

課需為相同學童，請勿找不同學童上課，避免影響大學

伴備課。

(四)申請單位：

１、本計畫係採1對多學習，以5人為1組為原則。須為實際

執行計畫之單位，不可因人數過多或其他因素輪流或

分梯次上課，請確實預估1年之參與本計畫之學童人

數，避免實際參與上課人數少於申請人數，造成資源

浪費。

２、申請人數只能等於或小於電腦、平板電腦臺數（需包

含督導老師使用之電腦及備用電腦，每次上課人數為

核定學童數）。

３、每學期核定學童2次無故缺席或請假達7次以上者(公

假、喪假及疫情因素除外)，取消與本計畫之資格，並

將學習機會讓給其他學童。

(五)執行期程：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為期1年

（12個月，約2學期）。

(六)申請時間：自112年8月8日(星期二)起至112年9月14日

(星期四)中午12時止填寫線上表單於雙語數位學伴計畫

網站(https://etutor.moe.gov.tw/)完成申請。

(七)申請方式：一律採線上作業申請，可申請本土語、英語

或本土語及英語方案。檔名統一格式「113年雙語數位學

伴計畫_學校名稱(本土語、英語或本土及英語)」。

三、教育部預計於112年8月7日(星期一)召開線上計畫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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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詳細議程將另行發文通知，請有興趣之學校踴躍參

與。

四、倘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雙語數位學伴營

運中心計畫專案助理李佳諭小姐，電話:(04)2218-3850。

五、113年所需經費，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，本

部得依審議結果調整計畫經費，並依預算法第54條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
副本：

30


